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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nformation Disclosure

特别提示

1、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力帆股份”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是在《关于深

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0]26号）和《关于修改《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的决

定》（证监会第 69号令）实施后的新股发行，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郑重提示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理性投资，并在申购前认真阅读本公告。

2、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和网下发行均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

简称“上交所” ）网下发行电子化申购平台（以下简称“申购平台” ）进行，请询价对象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认

真阅读本公告。 关于网下发行电子化的详细内容，请查阅上交所网站（w w w .sse.com .cn�）公布的《上海市场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2009年修订）（以下简称“《细则》” ）等相关规定。

重要提示

1、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力帆股份”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20,000万股

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 ）证监许可[2010]1537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及主承销商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泰君安” 或“保荐人（主承销商）” ）。 力帆股份的股票代码为“601777” ，该代码同时用于本次发行的初步

询价及网下申购。

2、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资金申购发行（以下简称“网

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发行总量为 20,000万股，其中网下发行数量 4,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20% ；网上发行数量为 16,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80% 。询价对象是指符合修改后的《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

办法》（证监会令第 69号）规定条件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

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保荐人（主承销商）自主推荐的具有较高定价能力和长期投资取向的机构投资

者，以及经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

3、本次发行询价分为初步询价和累计投标询价。 发行人及保荐人（主承销商）通过向询价对象和配售对

象进行初步询价确定发行价格区间，在发行价格区间内通过向配售对象累计投标询价确定发行价格。 参与本

次发行的询价对象和配售对象，应向上交所申请获得网下发行电子化申购平台 C A 证书，安装交易端软件方可

登录申购平台。 询价对象和配售对象报价、查询均须通过该申购平台进行，通过该申购平台以外方式进行报价

视作无效。 询价对象和配售对象应自行负责 C A 证书、用户密码的安全保管及终端的正常使用。

4、询价对象参与初步询价时，以其管理的配售对象为报价主体，由询价对象代为报价。 配售对象可以自主

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配售对象在申购及持股等方面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及其他

适用于该配售对象的相关规定或合同约定要求，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010年 11月 5日（T - 6日，T 日

为网上发行申购日）（初步询价开始日前一个交易日）12:00前已完成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的配售对象方可

参与初步询价，但下述情况除外：

（1）与发行人或保荐人（主承销商）之间存在实际控制关系的询价对象管理的配售对象；

（2）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具有控股关系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配售对象；

（3）保荐人（主承销商）的自营账户。

5、拟参与本次股票网下发行的配售对象，应通过上交所申购平台报备配售对象账户及其关联账户。 如报备

账户信息发生变动，则应于初步询价截止日 2010年 11月 10日（T - 3日）15：00前通过申购平台修改报备账户信

息。（具体规定详见上交所网站公布的《关于各新股网下发行配售对象报备相关账户信息补充事项的通知》）。

6、初步询价报价时，询价对象应在同一界面为其拟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全部配售对象报价，确定后统一

提交，原则上只能提交一次，多次提交的，以最后一次提交的报价信息为准。 报价时，须同时申报申购价格和申

购数量。 每个配售对象最多可填报 3个拟申购价格，以 0.01元为一个最小申报价格单位，最高申报价格不得超

过最低申报价格的 120％，每个拟申购价格对应一个拟申购数量。 三个价位对应的“拟申购数量” 之和不得超

过网下发行量，即 4,000万股，同时每一个申购价格对应的“拟申购数量” 均不低于网下发行最低申购量，即

100万股，且申购数量超过 100万股的，超出部分必须是 10万股的整数倍。

7、配售对象在初步询价阶段填写的多个“拟申购价格” ，如全部落在保荐人(主承销商)确定的发行价格区

间下限之下，该配售对象不得进入累计投标询价阶段进行新股申购。

8、配售对象在初步询价阶段填写的多个“拟申购价格” ，如其中有一个或一个以上报价落在保荐人(主承

销商)确定的发行价格区间之内或区间上限之上（以下简称“有效报价” ），该配售对象可以进入累计投标询价

阶段申购新股，且必须参与本次网下累计投标询价。

9、初步询价中有“有效报价” 的配售对象参与网下申购时，可以在对应的价格区间内最多申报 3笔（每个

价格申报 1笔），以 0.01元为一个最小申报价格单位，多笔申报的累计申购股数不得少于初步询价阶段“有效

报价” 中对应“拟申购数量” 总和，上限为该“拟申购数量” 总和的 200% ，同时不超过网下发行数量，即 4,000

万股，每个配售对象参与网下申购的申购数量的上限和下限可通过申购平台查询。

10、参与网下申购配售对象应在申购期间及时、全额缴付申购款。初步询价中有“有效报价” 的配售对象未

能参与本次网下累计投标询价，或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

将视其为违约。 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在《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定价、网下发行结

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中予以披露，并报送中国证监会和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11、每个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一种方式进行新股申购。 凡参与初步询价报价的配售

对象，无论是否有“有效报价” ，均不得再参与网上发行的申购。

12、本次发行初步询价期间为 2010年 11月 8日至 11月 10日，通过申购平台报价、查询的时间为上述期

间每个交易日上午 9:30至下午 15:00。

13、本次网下申购时间为 2010年 11月 12日(T - 1)及 2010年 11月 15日(T 日)(T 日是指网上资金申购日)

的上午 9:30至下午 15:00；网上申购的日期为 2010年 11月 15日(T 日)，9:30－11:30、13:00－15:00。

14、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相关信息（包括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代码及名称、收付款银行账户名称

和账号等），以 2010年 11月 5日（T - 6日）（初步询价开始日前一个交易日）12:00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

备案的信息为准，未在上述时点前完成登记备案的，不得参与网下发行。因配售对象信息填报与备案信息不一

致所致后果由询价对象、配售对象自负。

15、初步询价结束后，如提供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不足 20家，或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的意向不能达

成一致的情况下；累计投标询价结束后，网下发行未获得足额申购或网下报价情况未及发行人和保荐人（主

承销商）预期，或网上申购不足、网上申购不足向网下回拨后仍然申购不足的，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将中止本次发行，并及时公告。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经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可以

重新启动发行。

16、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在《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定价、网下发

行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中披露确定的发行价格，并同时披露各配售对象的名称、类型、报价与申购数量明

细和可比公司的估值情况等信息。

17、若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招股意向书中公布的拟投入项目的资金需求额，缺口部分将由公

司自筹解决；若实际募集资金净额超过招股意向书中公布的拟投入项目资金需求总额，超过部分将用于补充

公司流动资金。

18、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中有关初步询价的事宜进行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请仔细阅

读 2010年 11月 5日(T - 6日)登载于上交所网站(w w w .sse.com .cn)的《招股意向书》全文；《招股意向书摘要》

同时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一

、

本次发行安排

（一）本次发行重要时间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T - 6

2010年 11 月 5 日(周五)

刊登《招股意向书摘要》、《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T - 5

2010年 11 月 8 日(周一)

初步询价起始日（通过申购平台）

T - 3

2010年 11 月 10 日(周三)

初步询价截止日

T - 2

2010年 11 月 11 日(周四)

确定价格区间

刊登《网上路演公告》

T - 1

2010年 11 月 12 日(周五)

刊登《投资风险特别公告》、《网下发行公告》和《网上资金申购发行公告》

网下申购起始日

网上路演

T

2010年 11 月 15 日(周一)

网上资金申购日

网下申购缴款截止日

T + 1

2010年 11 月 16 日(周二)

确定发行价格

网上、网下申购资金验资

网上申购配号

T + 2

2010年 11 月 17 日(周三)

刊登《定价、网下发行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

网下申购资金退款

网上发行摇号抽签

T + 3

2010年 11 月 18 日(周四)

刊登《网上资金申购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

注：1、T �日为网上资金申购日。

2、本次网下发行采用电子化方式，如因申购平台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询价对象或配售对象无法正

常使用其进行初步询价或网下申购，请及时联系保荐人（主承销商）。

3、上述日期为交易日。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通知并公告，修改发行日

程。

（二）本次发行结构

本次发行总量为 20,000万股。 其中网下发行数量 4,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20% ；网上发行数量为 16,

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80% 。

网下发行由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负责组织实施，配售对象通过申购平台在发行价格区间内进行

累计投标询价；网上发行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实施，投资者以价格区间上限缴纳申购款。每个配售对象只能选

择网下或者网上一种方式进行新股申购。 凡参与初步询价报价的配售对象，无论是否有“有效报价” ，均不得

再参与网上发行的申购，否则其网上申购将被视为无效申购。

（三）定价及限售期安排

1、发行价格区间的确定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通过向询价对象和配售对象进行初步询价，根据配售对象报价情况，并参考

发行人基本面、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市场环境等协商确定发行价格区间，并于 2010年 11月 12日（T - 1日）在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初步询价结果及价格区间公告》中披露。

2、发行价格的确定

发行价格区间公告后，提供“有效报价” 的配售对象进行网下累计投标询价申购，参与网上申购的投资者

按发行价格区间上限进行申购。本次网下和网上申购结束后，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根据累计投标询

价情况，并参考发行人基本面、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市场环境等，在发行价格区间内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并

将于 2010年 11月 17日（T + 2日）在《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定价、网下发行结

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中披露确定的发行价格，同时披露各配售对象的名称、类型、报价与申购数量明细和可

比公司的估值情况等信息。

3、限售期安排

配售对象参与本次网下发行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 3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网上资金申购获配股票在上

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

、

初步询价及路演推介安排

（一）初步询价安排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通过上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化申购平台进行。

1、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37号)的要求，询价对象和配售对象可自主决定是否参

与初步询价。 未参与初步询价或者参与初步询价但未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和配售对象，不得参与累计投标询

价和网下配售。

2、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相关信息（包括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代码及名称、收付款银行账户名称

和账号等），以 2010年 11月 5日（T - 6日）（初步询价开始日前一个交易日）12:00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

备案的信息为准，未在上述时点前完成登记备案的，不得参与网下发行。因配售对象信息填报与备案信息不一

致所致后果由询价对象、配售对象自负。

3、询价对象参与初步询价时，其管理的配售对象为报价主体，由询价对象代为报价。配售对象参与初步询

价报价时，须同时申报拟申购价格和拟申购数量。 申报价格不低于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区间下限对应的报价

部分为“有效报价” 。 有“有效报价” 的配售对象可以进入累计投标询价阶段申购新股，如配售对象申报的价

格中无“有效报价” ，该配售对象不得进入累计投标询价阶段进行新股申购。

4、每个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或者网上一种方式进行新股申购。 凡参与初步询价报价的配售对象，无论

是否有“有效报价” ，均不得再参与网上发行的申购。

5、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期间为 2010年 11月 8日（T - 5日）至 11月 10日（T - 3日）。 通过申购平台报价、

查询的时间为上述期间每个交易日上午 9:30至下午 15:00。 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必须在上述时间内由其

所属询价对象通过申购平台进行有效报价，未通过申购平台进行有效报价或无“有效报价” 的将不具备参与

累计投标询价和网下发行的资格。配售对象已报备关联账户信息发生变动的，须在初步询价截止日 2010年 11

月 10日（T - 3日）15:00前通过申购平台修改报备账户信息。

询价对象在参与初步询价时，应明确列示下属的拟参与本次发行的配售对象的报价明细。 询价对象应在

同一界面为其拟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全部配售对象报价，确定后统一提交，原则上只能提交一次，多次提交

的，以最后一次提交的报价信息为准。

在初步询价期间，每个配售对象最多可填报 3个拟申购价格，以 0.01元为一个最小申报价格单位，最高申

报价格不得超过最低申报价格的 120％，每个拟申购价格对应一个拟申购数量。 三个价位对应的“拟申购数

量” 之和不得超过网下发行量，即 4,000万股，同时每一个申购价格对应的“拟申购数量” 均不低于网下发行

最低申购量，即 100万股，且申购数量超过 100万股的，超出部分必须是 10万股的整数倍。

例如：配售对象在初步询价阶段的三个报价分别为 P1、P2、P3（P1＞P2＞P3），对应 3 个价位填写的拟申

购数量分别为 M 1、M 2、M 3，则：

（1）P1应小于或等于 P3×120% ；

（2）P1对应的申购数量为 M 1，P2�对应的申购数量为 M 1+ M 2，P3对应的申购数量为 M 1+ M 2+ M 3；

（3）M 1+ M 2+ M 3应小于或等于本次网下发行股份总数；

（4）M 1、M 2、M 3中的任一数均大于或等于 100万股，且超出部分为 10万股的整数倍。

6、在初步询价阶段提交了“有效报价” 的配售对象在参与累计投标询价时，申购数量之和不得低于“有

效报价” 所对应的“拟申购数量” 之和（“有效数量” ），也不得超过其“有效数量” 的 200% ，同时不超过网下

发行数量，即 4,000万股。

例如：假设最终确定的价格区间下限为 P，

(1)若 P> P1，则该配售对象不能参与网下发行；

(2)若 P1≥P> P2，则该配售对象须参与网下申购的最低数量为 M 1，最高可申购数量为 200%×M 1；

(3)若 P2≥P> P3，则该配售对象须参与网下申购的最低数量为 M 1+ M 2，最高数量为 200%×(M 1+ M 2)；

(4) 若 P3≥P， 则该配售对象须参与网下申购的最低数量为 M 1+ M 2+ M 3�， 最高数量为 200% ×

(M 1+ M 2+ M 3)。

同时每个配售对象的最高申购数量不超过网下发行数量，即 4,000万股。

7、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在《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股定价、网下发行

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中披露确定的发行价格，并同时披露各配售对象的类型、报价与申购数量明细和可

比公司的估值情况等信息。

8、保荐人（主承销商）负责组织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工作，并对参与初步询价且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及

其管理的配售对象信息予以确认。

9、在出现申购不足或难以确定发行价格的情况下，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发行，并将及

时公告和依法做出其他安排。

10、为便于沟通联系，询价对象在通过申购平台参与初步询价时，请详细填写经办人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二）路演推介安排

1、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组织本次发行的路演推介工作，将于 2010 年 11 月 8 日（T - 5 日）至

2010年 11月 10日（T - 3日）期间，在上海、北京和深圳向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的询价对象进行现场路演推

介。 具体安排如下：

推介日期 推介时间 推介地点

T - 5

2010年 11 月 8 日(周一)

15：00－17：00

上海浦东香格里拉酒店紫金楼 3 楼盛事堂 II厅

上海市浦东新区富城路 33 号

T - 4

2010年 11 月 9 日(周二)

15：00－17：00

北京金融街威斯汀大酒店 2 楼聚宝 II+ III厅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乙 9 号

T - 3

2010年 11 月 10 日(周三)

9：30－11：30

深圳星河丽思卡尔顿酒店 3 楼宴会厅 II+ III厅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116 号

2、为合理安排推介活动，请有意参加本次路演的询价对象与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咨询电话：021- 38676888

发行人

：

力帆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1

月

5

日

发行人声明

“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 并不包括招股意向书全文的各部

分内容。招股意向书全文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投资者在做出认购决定之前，应仔细阅读招股意向

书全文，并以其作为投资决定的依据。 ”

“投资者若对本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会计师或其他专业

顾问。 ”

“发行人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资料真实、

完整。 ”

“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股票的价值或者投

资者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

释 义

本招股意向书摘要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本公司、公司、发行人、力帆集团

股份

指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或依文中所意，有时亦指本公司及附属公

司

力帆集团有限 指

力帆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前身（曾使用过的名称包括“重庆力帆轰

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和“重庆力帆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

本次发行 指

发行人本次拟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不超过 200,000,000 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的行为

报告期、最近三年及一期 指 2007年、2008 年、2009 年、2010 年 1- 6 月

控股股东、力帆控股 指 重庆力帆控股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尹明善等四人、尹明

善等四位股东

指 尹明善、陈巧凤、尹喜地、尹索微

上海冠通 指 上海冠通投资有限公司

力帆乘用车 指 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

力帆汽车 指 重庆力帆汽车有限公司

力帆呼市部件 指 呼和浩特市力帆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力合客车、力帆丰顺 指

重庆力合客车销售有限公司，2010 年 5 月 27 名称变为重庆力帆丰顺汽车

销售有限公司

力帆汽车销售 指 重庆力帆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扬帆汽车销售 指 重庆扬帆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力帆汽车发动机 指 重庆力帆汽车发动机有限公司

中科力帆 指 上海中科力帆电动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万光新能源 指 力帆集团重庆万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力帆资产管理 指 重庆力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力帆摩托车制造 指 重庆力帆摩托车制造有限公司

力帆机车 指 重庆力帆实业（集团）机车有限公司

力帆摩托车产销 指 重庆力帆摩托车产销有限公司

力帆科技动力 指 重庆力帆科技动力有限公司

江门气派摩托车 指 江门气派摩托车有限公司

江门气派销售 指 江门气派摩托车销售有限公司

江门气派配件 指 江门气派摩托车配件有限公司

江门特种摩托车 指 江门气派特种摩托车科技有限公司

江门进出口 指 江门气派进出口有限公司

力帆电喷软件 指 重庆力帆电喷软件有限公司

力帆集团销售 指 重庆力帆实业集团销售有限公司

轰轰烈销售 指 重庆轰轰烈摩托车销售有限公司

力帆进出口 指 重庆力帆实业（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

新感觉外贸 指 重庆新感觉外贸有限公司

力帆美国 指 美国力帆实业有限公司

力帆德国 指 力帆欧洲有限责任公司

力帆法国 指 力帆法国有限责任公司

力帆墨西哥 指 新力帆墨西哥有限责任公司

力帆意大利 指 力帆意大利有限责任公司

力帆越南 指 力帆－越南摩托车联营制造公司

力帆土耳其 指 力帆摩托车制造贸易有限公司，发行人注册在土耳其的子公司

力帆泰国 指 力帆－泰国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力帆埃塞俄比亚 指 扬帆汽车私人有限公司，发行人注册在埃塞俄比亚的子公司

力帆国际 指 力帆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力帆荷兰 指 力帆荷兰有限责任公司

力帆内燃机 指 重庆力帆内燃机有限公司

渝帆机械 指 重庆市渝帆机械有限公司

重庆银行 指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安诚保险 指 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山城足球俱乐部 指 重庆山城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

力帆足球俱乐部 指 重庆力帆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

力帆奥体物业 指 重庆力帆奥体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力帆威力电器 指 重庆力帆威力电器有限公司

重庆精益精 指 重庆精益精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力帆置业 指 重庆力帆置业有限公司

扬帆商贸 指 重庆扬帆商贸有限公司

重庆五矿进出口 指 重庆五矿机械进出口有限公司

光大银行 指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指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股东大会 指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国三标准、国 III标准 指

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联合于 2007 年发布的《轻便

摩托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工况法， 中国第Ⅲ阶段 )》

（G B 18176- 2007，2008- 7- 1 实施）、《摩托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工况法，中国第Ⅲ阶段)》（G B �14622—2007，2008- 7- 1 实施）和《摩托车

和轻便摩托车燃油蒸发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G B �20998—2007，

2008- 7- 1 实施)等三项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

3C认证（M LC 认证） 指

中国从 2002 年 5 月 1 日起实行的国家强制认证制度，是“中国强制认证

（C hina�C om pu lsory�C ertification）” 的英文缩写

E - m ark认证 指

根据欧洲经济委员会（E C E）在日内瓦签署和颁布的 E C E 法规实施的一

种对汽车部件（包括汽车电子产品）的批准制度

E PA 认证 指

美国环境保护署(U .S�E nvironm ental�Protection�A gency)联合州及地方政

府颁发的系列商业和工业许可证

ISO �9001:2000

质量管理体系

指

国际标准化组织颁布的关于质量管理系列化标准之一，主要适用于工业企

业

ISO /T S��16949 指 汽车行业质量体系认证

K D 指

K nocked�D ow n 的简称，即散件组装。在国际汽车贸易中，整车出口国的汽

车公司把成品予以拆散，而以半成品或零部件的方式出口，再由进口厂商

在所在国以自行装配方式完成整车成品并进行销售，按形式不同主要分为

C K D 和 SK D

C K D 指 C om plete�K nocked�D ow n，即全散件组装

SK D 指 Sem i- K nocked�D ow n，即半散件组装

乘用车、商用车、SU V 、M PV 等 指

国内按照用途将汽车分为乘用车和商用车两大类，乘用车包括基本型乘用

车（轿车）、多用途车（M PV ）、运动型多用途车（SU V ）和交叉型乘用车

（微型客车）；商用车包括客车和载货车

力帆 520、力帆 520i、力帆 620、力

帆 320

指 发行人所生产乘用车的产品型号

国家发改委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工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商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环保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国家质监局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重庆市工商局 指 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保荐机构、保荐人、主承销商、国

泰君安

指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中伦 指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天健正信、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

所

指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重庆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08 年 2 月 19 日因合并更名为“天健光华（北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 ，2009 年 9 月 29 日因合并更名为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 ）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

一、股东关于所持股份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 力帆控股持有本公司股份 618,592,650 股股份， 占本公司发行前总股本的

82.3204% ，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尹明善、陈巧凤、尹喜地、尹索微直接持有本公司 6,247,800股股份，并通过力帆控

股间接持有本公司 618,592,650股股份，合计控制本公司 83.1518%的股份，同时，尹明善、陈巧凤、尹喜地、尹索

微四人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约定在行使力帆控股及本公司股东表决权时保持一致，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

人。

力帆控股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

尹明善、陈巧凤、尹喜地、尹索微四人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人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并且，除前述锁定期

外，只要本人仍然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

股份总数的 25% ，同时，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本公司股东 JO IN �ST A T E�LIM IT ED 和上海冠通投资有限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

份。 ”

二、发行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

根据公司 201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若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成功，本次发行前滚存的未

分配利润由发行后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三、特别风险因素

（一）海外市场拓展风险

公司长期致力于境外市场的开拓，公司摩托车产品远销 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乘用车产品远销 60多个国

家和地区，出口数量及出口创汇金额居国内同行领先地位。

报告期内公司出口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0年 1- 6 月 2009年 2008年 2007年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出口收入 135,820.42 41.08% 187,446.14 35.17% 337,791.74 54.93% 239,610.35 41.27%

营业收入 330,607.47 100% 532,929.65 100% 614,916.00 100% 580,559.16 100%

公司开拓境外市场业务受双边贸易关系、所在地法规差异、业务环境差异、进口国市场准入及认证、汇率

变化等因素影响。 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和其他条件的复杂性，包括进入壁垒、贸易摩擦、合同违约、知识产权纠

纷等，都可能加大境外业务拓展的风险。 此外，如果公司境外业务区域出现战事、突发政治事件、经济混乱等不

可预测事件，亦将可能对本公司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产生影响。

为更好开发当地市场，有效规避出口环节可能存在的贸易壁垒，公司在海外设立了一定数量的营销型子

公司和生产型子公司，从事境外经营。 本公司的海外业务和资产受到所在国法律法规的管辖，由于国际政治、

经济和其他条件的复杂性，可能给本公司的境外经营带来一定的风险。

（二）所得税优惠政策变动的风险

根据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实施意见的通知》（国务院办

公厅[2001]73号），经重庆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减率征收重庆力帆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2003

年度企业所得税的批复》（渝地税免[2004]485号）核准，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力帆进出口、力帆摩托车制造、力

帆摩托车产销、新感觉外贸、力帆科技动力、力帆内燃机在 2003年至 2010年期间，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

得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关于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1]202号），

经重庆市国家税务局 《关于重庆力帆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执行企业所得税西部优惠税率的批复》

（渝国税函[2006]31号）核准，对力帆机车、力帆集团销售、力帆乘用车、轰轰烈销售、扬帆汽车销售、力帆汽车

销售在 2002年至 2010年间的企业所得税减按 15%的税率征收。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落实西部大开发有关税收政策具体实施意见的通知》（国税发[2002]47号），经

重庆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税务局减免税批准通知书（经开国税减 [2007]67号） 批准， 力帆汽车发动机从

2007年 12月起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2008]172号）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国

科发火[2008]362号）的有关规定，经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认定，江门气派摩托

车属于高新技术企业，并经主管税务机关同意备案，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的减免税优惠，在 2009年至 2011年期

间减按 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公司及大部分下属子公司所得税税率是依据西部大开发的税收优惠规定执行的，按照现行法规，税收优

惠将于 2010年到期。 报告期内，公司利润总额、实际缴纳的所得税及假设按 25%税率测算需缴纳的所得税分

别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0年 1- 6 月 2009年 2008年 2007年

利润总额 22,957.55 34,714.37 22,112.75 41,727.54

所得税费用（按 15% 计算的实际发

生额）

2,954.89 4,565.13 2,358.37 6,266.10

所得税费用（按 25% 计算的假设发

生额）

5,250.65 8,036.57 4,569.65 10,438.86

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为西部地区积累资金、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发展区域经济等发挥了重要作用，是

一项长期国策，国家将持稳定的鼓励政策。 此外，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

意见》（国发[2009]3号），明确落实税收优惠等政策，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根据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外商投资

产业指导目录（2007年修订）》的规定，公司所处行业属于国家鼓励产业，公司很有可能继续享受所得税税收

优惠。 但如果国家税收优惠政策发生调整，将对本公司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产生一定影响。

（三）人民币汇率变动风险

报告期内，因人民币升值速度较快，导致本公司产生一定的出口业务汇兑损失，汇兑损失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0年 1- 6 月 2009年 2008年 2007年

汇兑净损失 1,563.78 736.58 4,701.28 3,197.78

利润总额 22,957.55 34,714.37 22,112.75 41,727.54

汇兑净损失 /利润总额 6.81% 2.12% 21.26% 7.66%

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对本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两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将直接影响到公司

出口产品的销售价格，如果持续升值，将会影响到公司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另一方面，出口业务收入也可能给

本公司造成相应的汇兑损益。

2009年后，人民币汇率保持平稳状态，中国也已与中国香港、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白俄罗斯、阿根

廷、新加坡、冰岛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并正在与巴西等国积极商讨签订货币互换协议。 上

述国家大多是公司产品的重要出口国，货币互换协议的签订对促进公司产品出口和降低汇率风险有重大的意

义。此外，2010年重庆正式纳入第二批人民币跨境结算试点城市，重庆货物出口东盟和中国港澳地区可使用人

民币结算。 但如果未来汇率波动频繁，仍可能对本公司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以及境外业务拓展产生不确定

性影响。

（四）公司摩托车业务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

2008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摩托车产量近十年来首次出现下滑，产量同比下降 3.5% ，我国摩托车行

业受影响时间相对较晚，2008年仍实现了小幅增长。 2009年，全球摩托车产量继续大幅下滑，我国摩托车出口

遭受严重冲击，出口销量同比下降 39.6% ，整体销量同比下降 7.4% 。

本公司摩托车业务与行业基本保持了一致的发展趋势，在本轮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于 2008年结束了持续

快速的增长阶段并于 2009年陷入低谷，特别是受出口比重较大因素的影响，本公司摩托车在 2008- 2009年销

量下滑幅度较国内行业平均水平大，造成本公司摩托车业务在报告期内销售收入和产能利用率均出现较大幅

度下降。

随着国际金融环境的好转以及各国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2009年四季度以来， 海外消费者购买力逐步提

升，出口订单回升明显。 2010年上半年出口形势继续好转，本公司摩托车板块（含整车和发动机）出口收入同

比增长 50.99% ，远超行业约 30%的增长水平。 但若金融危机影响未能完全消除，造成世界宏观经济二次探底，

可能会使本公司摩托车出口形势出现反复，进而对本公司经营业绩造成影响。

（五）实际控制人控制风险

公司实际控制人尹明善、陈巧凤、尹喜地、尹索微四人为家族成员，直接持有本公司 0.8314%的股份，并通

过力帆控股间接持有本公司 82.3204%的股份，合计控制本公司 83.1518%的股份。 如果按本次计划发行股数上

限 20,000万股计算，本次发行后，实际控制人所持股权将被稀释为 65.67% ，但仍处于绝对控制地位。

虽然公司已依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建立了

比较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 但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对发行人的持股比例使得其能够对公司发展战

略、经营决策和利润分配等重大事项进行控制，因而存在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利用其控制地位侵害

中小股东利益的风险。

（六）增值税出口退税政策变动的风险

本公司出口产品均享有增值税出口退税的政策：公司乘用车产品和主要通用汽油机产品作为国家重点支

持出口的产品， 近年出口退税率一直保持稳定或有所上升； 公司摩托车产品的退税率在 2008年之前有所下

调，而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家为促进经济平稳发展，多次上调了摩托车产品的出口退税率，目前公司摩托车及

摩托车发动机系列产品退税率为 15% 。

公司报告期内各期增值税退税金额如下：

时间 本期应退增值税额（元） 实际收到退还的增值税（元）

2010年 1- 6 月 197,799,531.57 166,135,061.48

2009年 243,462,975.10 213,567,453.48

2008年 342,106,688.53 415,253,419.95

2007年 247,969,835.05 205,297,329.75

合计 1,031,339,030.25 1,000,253,264.66

就本质而言，增值税出口退税制度并不是税收优惠制度，其设计目的是使出口商品以不含相关流转税的

价格在国际市场上公平竞争。 实际收到的增值税出口退税额直接影响公司现金流情况，增值税出口退税额与

进项税额的差额形成了“征退差异成本” ，其直接影响公司营业成本。

出口退税率的下调对公司收入不产生影响，但对公司盈利能力有一定影响，主要体现在出口退税率的降

低增加了“征退差异成本” 从而增加了公司营业成本。

在国家稳定外需的宏观背景下，公司产品出口退税率在未来一定时期内保持稳定的可能性较大，但摩托

车产品历史上存在退税率波动的情形，未来存在出口退税率变动的风险。 假设售价、单位成本、费用等其他条

件不变，以公司 2009年经营数据为基础，摩托车及摩托车发动机出口退税率降低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分析

如下：

出口退税率降低 1% 2% 3%

摩托车板块毛利率降低 0.88% 1.75% 2.63%

摩托车发动机板块毛利率降低 0.88% 1.77% 2.65%

公司净利润减少（万元） 937.14 1,874.28 2,811.42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 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 1.00 元

发行股数 不超过 200,000,000 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 21.03%

定价方式

通过向询价对象询价确定发行价格区间，在发行价格区间内进行累计投标询价，并根据

累计投标询价结果和市场情况确定发行价格

每股发行价格 【】元

发行后每股收益

【】元（按本公司 2009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盈率 【】倍（按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收益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2.33 元（按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除以发行前总股

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元（按截至报告期末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与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之和，

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市净率 【】倍（按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发行方式 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累计投标询价发行及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发行对象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机构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万元

预计募集资金净额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计算）

发行费用概算 共【】万元（预估，将根据最终募集资金总额予以调整）

其中：承销和保荐费 【】万元

审计和验资费 【】万元

律师费 【】万元

信息披露和推介费 【】万元

股份登记费 【】万元

其他 【】万元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资料

中文名称：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LIFA N �IN D U ST R Y �(G R O U P)�C o.,�Ltd

注册资本： 751,445,087 元

法定代表人： 尹明善

初次登记日期： 1997年 12 月 1 日

整体变更日期： 2007年 12 月 28 日

住 所： 重庆市沙坪坝区上桥张家湾 60 号

邮政编码： 400037

电 话： （023）61663050

传真号码： （023）65213175

互联网网址： http://w w w .lifan.com

电子信箱： tzzqb@ lifan.com

二、发行人历史沿革及改制重组情况

（一）公司设立方式

本公司系经力帆集团有限 2007年 12月 20日临时股东会决议，以力帆集团有限全体股东力帆控股、上海

冠通、尹明善、陈巧凤、尹喜地、尹索微作为发起人，并以力帆集团有限截至 2007年 11月 30日经天健正信审计

（重天健审[2007]588号）的账面净资产值 671,900,359.92 元，按照 1：0.9674 的比例折为 650,000,000 元总股本

（其余净资产 21,900,359.92元计入资本公积），由力帆集团有限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公司。

（二）公司发起人

本公司设立时发起人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 持有股份（股） 股权比例

重庆力帆控股有限公司 618,592,650 95.1681%

上海冠通投资有限公司 25,159,550 3.8707%

尹明善 1,655,550 0.2547%

陈巧凤 1,530,750 0.2355%

尹喜地 1,530,750 0.2355%

尹索微 1,530,750 0.2355%

合计 650,000,000 100%

（三）在改制设立发行人前后，主要发起人拥有的主要资产和实际从事的主要业务

本公司的主要发起人和控股股东为力帆控股，力帆控股的实际控制人为尹明善、陈巧凤、尹喜地、尹索微

四位自然人。

1、在改制设立发行人前后，主要发起人拥有的主要资产

在整体变更设立发行人之前，力帆集团有限为突出主业，对相关资产进行了处置和调整。在进行处置和调

整之前，力帆控股仅持有发行人的股权；在进行处置和调整之后，力帆控股除持有发行人的股权以外，还持有

力帆足球俱乐部、山城足球俱乐部、力帆奥体物业、力帆威力电器等股权。

此外，尹明善、陈巧凤、尹喜地三位自然人还拥有重庆精益精信息产业有限公司，其中尹明善持有该公司

51%的股权，陈巧凤、尹喜地分别持有该公司 24.5%的股权。

2、在改制设立发行人前后，主要发起人实际从事的主要业务

在改制设立发行人前后，本公司主要发起人力帆控股均不从事实际产品的生产经营，也不提供具体的服

务，主要从事股权投资业务。 此外，力帆控股还通过力帆足球俱乐部、山城足球俱乐部、力帆奥体物业、力帆威

力电器从事体育文化、物业出租和管理、家用电器等业务。

此外，尹明善、陈巧凤、尹喜地三位自然人控制的重庆精益精信息产业有限公司，主要从事计算机及配件

和外围设备的销售、计算机软件开发及销售、科技信息咨询服务等业务。

（四）发行人成立时拥有的主要资产和实际从事的主要业务

发行人系由力帆集团有限整体变更设立，设立时承继了力帆集团有限的整体资产和全部业务。 发行人实

际从事的主要业务为摩托车、乘用车、通用汽油机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发行人整体变更设立时拥有的资产即

力帆集团有限的全部资产，包括货币资金、应收账款、存货、机器设备、房产与土地使用权等与摩托车、乘用车、

通用汽油机等产品相关的经营性资产。

三、发行人股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

本次发行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751,445,087股。 假设本次发行股数按上限 200,000,000股计算，则本次发行前

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重庆力帆控股有限公司 618,592,650 82.3204% 618,592,650 65.0161%

JO IN �ST A T E �LIM IT E D 101,445,087 13.5000% 101,445,087 10.6622%

上海冠通投资有限公司 25,159,550 3.3482% 25,159,550 2.6444%

尹明善 1,655,550 0.2203% 1,655,550 0.1740%

陈巧凤 1,530,750 0.2037% 1,530,750 0.1609%

尹喜地 1,530,750 0.2037% 1,530,750 0.1609%

尹索微 1,530,750 0.2037% 1,530,750 0.1609%

公众投资者 0 0 200,000,000 21.0207%

合计 751,445,087 100% 951,445,087 100%

（二）本次发行前公司股东情况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本公司股东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股权性质

重庆力帆控股有限公司 618,592,650 82.3204% 法人股

JO IN �ST A T E �LIM IT E D 101,445,087 13.5000% 外资股

上海冠通投资有限公司 25,159,550 3.3482% 法人股

尹明善 1,655,550 0.2203% 自然人股

陈巧凤 1,530,750 0.2037% 自然人股

尹喜地 1,530,750 0.2037% 自然人股

尹索微 1,530,750 0.2037% 自然人股

（三）本次发行前公司自然人股东情况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本公司自然人股东如下：

股东姓名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任职情况

尹明善 1,655,550 0.2203% 董事长

陈巧凤 1,530,750 0.2037% 董事

尹喜地 1,530,750 0.2037% 董事

尹索微 1,530,750 0.2037% 董事

（四）本次发行前各股东间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各股东间关联关系为：尹明善与陈巧凤是夫妻关系，尹明善与尹喜地、尹索微分别是父子、父

女关系，陈巧凤与尹喜地、尹索微分别是母子、母女关系；尹明善、陈巧凤、尹喜地、尹索微四人与力帆控股之间

是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上述四人共持有力帆控股 100%的股权。

除此之外，本次发行前本公司各股东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五）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本公司控股股东力帆控股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在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的尹明善

（董事长）、陈巧凤、尹喜地、尹索微四人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人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并且，除前述锁定期

外，只要本人仍然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

股份总数的 25% ，同时，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公司股东 JO IN �ST A T E�LIM IT ED 和上海冠通投资有限公司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

份。

四、发行人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和行业竞争地位

（一）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摩托车、汽车以及通用汽油机的研发、生产及销售，目前主要产品包括摩托车、摩托车发动

机、乘用车、乘用车发动机、通用汽油机及终端产品（发电机组、水泵、草坪机等）。

自设立以来，公司的主营业务和主要产品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二）公司主要产品

公司的摩托车整车，已形成了包括弯梁车、骑式车、踏板车、太子车、越野车、沙滩车等全部车型在内的六

大产品系列。

公司的摩托车发动机排量包括 50m l、70m l、90m l、100m l、110m l、125m l、140m l、150m l、160m l、175m l、200m l、

250m l、300m l、400m l多个排量，具备手动和自动离合、风冷和水冷、电启动和普通启动多个系列。

公司乘用车已推出力帆 520、力帆 520i、力帆 620、力帆 320四款排量在 1.3- 1.6L 区间的中小排量轿车，及

排量在 1.3L 的微型客车，并将在未来 1- 2年内推出 SU V ，排量扩展至 1- 1.8L 区间，形成较为完备的乘用车产

品线。

公司通用汽油机产品包括动力产品和发电机组、水泵、草坪机等终端产品。

（三）产品销售方式和渠道

本公司产品的销售通过国内销售和海外销售两个渠道进行，国内销售一般采取经销商模式，截至 2009年

底，公司拥有 9,101个摩托车经销网点和 587个乘用车经销网点；海外销售采用经销商和直销相结合的模式，

截至 2009年底，公司拥有 1,105个摩托车海外代理网点和 319个乘用车海外代理网点，在美国、德国、法国、意

大利、墨西哥等地区设有直销公司。

（四）所需主要原材料

公司所生产的摩托车、发动机、乘用车、通用汽油机产品需要向上游采购大量零部件，上游零部件价格受

钢材、有色金属等大宗原材料、橡塑化工制品等价格波动的影响。

（五）公司的行业竞争地位

1、摩托车

（1）摩托车发动机

摩托车发动机业务是本公司从事最早、积淀最深的业务，也是公司产业向汽车发动机和通用汽油机延伸

的基础。 发动机是摩托车最为核心的零部件，在摩托车成本构成中约占 30%的比重，公司具备年产 250万台摩

托车发动机的生产能力，所生产的摩托车发动机中，约三分之一为本公司摩托车整车配套，其余三分之二对外

销售，产销规模 2005- 2008年位居行业第一，2009年至今位居行业第二。

公司 2005年 - 2010年上半年摩托车发动机市场份额及行业地位

年份 产量份额 行业排名

2005 11.8% 1

2006 11.5% 1

2007 11.4% 1

2008 12.1% 1

2009 11.9% 2

2010年 1- 6 月 11.7% 2

数据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摩托车分会

（2）摩托车整车

摩托车整车业务是本公司收入和利润构成的主体之一。 公司具备年产 100万辆摩托车整车的生产能力，

依托公司在发动机领域的强大竞争力，公司摩托车整车的市场份额从 2005年的行业第六升至 2008年的行业

第三。 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我国摩托车出口下滑较大，本公司因摩托车出口占比较大，受影响程度较出口

比例较小的摩托车企业深，从而导致本公司摩托车 2009年市场份额略有下滑。 但随着 2010年出口形势的逐

步恢复，本公司摩托车市场份额重新回升至行业第三。

公司 2005年 - 2010年上半年摩托车整车市场份额及行业地位

年份 销量份额 行业排名

2005 5.0% 6

2006 6.3% 5

2007 6.2% 4

2008 6.5% 3

2009 5.8% 5

2010年 1- 6 月 6.2% 3

数据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摩托车分会

公司摩托车海外市场开拓较早，在利润相对丰厚的出口领域更具优势。 截至 2009年底，公司拥有海外代

理网点 1,105个，在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墨西哥等地区设有直销公司，在越南、土耳其、泰国设有生产基

地。 自 1998年取得自营进出口权以来，公司摩托车产品远销拉丁美洲、非洲、亚洲、欧洲的 160多个国家和地

区，2005- 2009年，公司摩托车出口市场份额稳居行业前三。

公司 2005- 2009年摩托车整车出口份额及行业地位

年份 出口份额 行业排名

2005 11.5% 1

2006 8.5% 3

2007 6.0% 3

2008 9.4% 2

2009 7.7% 2

数据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摩托车分会

从发动机排量结构来看，公司更侧重于 100m l及以上中大排量段摩托车，特别是在技术门槛较高、利润较

为丰厚的 150m l及以上排量段公司优势明显，而 100m l以下排量区间由于进入门槛低、中小摩托车企业众多，

竞争极为激烈，公司较少涉及。 按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2008年国内摩托车分排量销售统计数据：公司 100m l以

下排量段的摩托车销量占公司摩托车总体销量的 3.4% ，占该排量段行业总体销量的 1.8% ；公司 150m l及以上

排量的摩托车销量占公司摩托车总体销量的 27.3% ，占该排量段行业总体销量的 14.2% ，行业排名第一。

公司摩托车整车侧重出口以及中大排量的差异化竞争策略，提升了公司在该业务领域的竞争力，增强了

盈利能力。

2、乘用车

公司轿车业务起步较晚，产销规模尚不能与合资品牌车企相比，与国内一线自主品牌车企也存在一定的

差距。但历经四年的市场耕耘，公司轿车业务已取得较好的发展基础，并在市场开拓较深的出口领域取得了较

好的市场地位。

（1）在细分产品市场取得了一定的市场地位

公司目前上市的四款轿车排量主要有 1.3L、1.5L、1.6L 三种，售价均在 8万元以内，对 1.6L 及以下排量经

济型轿车市场形成了较好的覆盖。 在 1.6L 及以下排量、8万元以下的细分轿车市场，公司市场份额从 2006年

的 0.7%升至 2008的 3.9% 。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本公司轿车出口回落，在 2009年国内销量增长 107.4%的情

况下，整体销量增长仅 22.0% ，市场份额下滑至 2.7% 。

公司 2006- 2009年在 1.6L 及以下排量、8万元以下细分轿车市场份额情况

年份 公司销量 市场份额

2006 7,060 0.7%

2007 26,801 2.8%

2008 34,182 3.9%

2009 41,699 2.7%

数据来源：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

（2）在轿车出口方面，公司已位居行业第四

依靠公司在出口领域积累的良好市场基础和核心竞争力，公司在较短时间内初步搭建起国内领先的海外

网络布局，截至 2009年底，公司拥有 110个一级代理网点、209个二级代理网点。 凭借精心布局的海外营销网

络， 公司轿车远销 6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8- 2009年连续两年轿车出口排名行业第四，2010年上半升至第三，

占我国轿车出口市场的份额超过 10% 。

公司近年来轿车出口份额及行业地位

年份 公司出口量 市场份额 行业排名

2006 152 - -

2007 3,298 1.8% 7

2008 17,920 7.4% 4

2009（1- 11） 6,038 7.0% 4

2010年 1- 6 月 7,470 10.6% 3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

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逐渐消退，出口市场自 2009年四季度以来回暖明显。 2010年上半年，公司轿车出

口收入同比增长 207.72% ， 轿车整体销量收入同比增长 49.76% ， 逐渐显现出内销出口两旺的增长势头。 未来

1- 2年内，在全球经济进一步恢复的宏观背景下，世界汽车产业有望步入新一轮增长轨道。 而公司正在打造以

轿车为基础、微型客车和 SU V 为增长点的乘用车产品线，增长潜力较大的乘用车出口将推动公司在未来 1- 2

年超越行业平均水平快速增长。

3、通用汽油机

公司 2007年销售通用汽油机产品 31.7万台，占行业总销量的比重为 2.6% ，排名第 13位（数据来源：中国

内燃机工业协会小汽油机分会）。由于公司通用汽油机厂区生产场地面积较小，产能受限较为严重，2008、2009

年产能利用率分别高达 97%和 98% ，产量多次因无法满足海外客户需求而错失订单，从而制约了公司通用汽

油机业务的快速发展。

2009年，公司择址实施 100万台通用汽油机项目，并将于 2010年底之前完工投产。 届时，公司通用汽油机

产能将在目前 40万台的基础上提高到 100万台，彻底解决产能瓶颈，为通用汽油机业务进入快速发展轨道奠

定基础。

五、公司主要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

（一）主要固定资产情况

截至 2010年 6月 30日，本公司固定资产总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固定资产原值

（万元）

累计折旧

（万元）

固定资产净值

（万元）

成新率

房屋及建筑物 62,508.81 9,806.07 52,702.74 84.31%

机器设备 82,011.53 19,354.51 62,657.02 76.40%

运输工具 4,272.08 1,856.14 2,415.94 56.55%

办公设备 2,978.76 1,799.68 1,179.08 39.58%

其 他 1,441.95 873.56 568.39 39.42%

合 计 153,213.14 33,689.97 119,523.17 78.01%

（二）主要无形资产情况

截至 2010年 6月 30日，本公司无形资产总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无形资产原值

（万元）

累计摊销

（万元）

无形资产净值

（万元）

土地使用权 45,708.52 3,991.56 41,716.96

商标权 233.84 148.65 85.19

专利权 1,263.17 929.26 333.91

软 件 1,150.42 560.20 590.22

其 他 3,111.09 587.04 2,524.05

合 计 51,467.04 6,216.71 45,250.33

1、土地使用权情况

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土地使用权情况如下表所示：

权证所属单位 土地权证编号 土地所在地址

用地

性质

取得

方式

土地使用权终止

日期

土地面积

（平方米）

力帆集团股份

104房地证 2008 字第

003469 号

沙坪坝区上桥张家湾 60 号 工业 出让 2050.12.21 7,520

101房地证 2008 字第

00041 号

渝中区人和街 59 号平街第二层 商服 出让 2035.3.27 70.14

113房地证 2008 字第

01079 号

北部新区经开园 D 52- 57 号地块

北测 1 号

工业 出让 2054.10.25 116,903.5

113房地证 2008 字第

01078 号

北部新区经开园 D 52- 57 号地块

北测 2 号

工业 出让 2054.10.24 135,623.4

107房地证 D 2008 字第

00100 号

北碚区童家溪镇同兴工业园区 B

区 D 23- 2/02、D 24- 1/02

工业 出让 2056.12.7 120,392.5

107D房地证 2010 字第

047 号

北碚区蔡家组团 C 分区

C 09- 2/01 号地块

工业 出让 2060.1.26 84,118

107D房地证 2010 字第

048 号

北碚区蔡家组团 C 分区

C 09- 2/02 号地块

工业 出让 2060.1.26 114,144

105房地证 2008 字第

03843 号

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文化七村

25 幢 4 单元

住宅 出让 2064.6.1 483.4

211房地证 2008 字第

20027 号

荣昌县昌州街道办事处荣昌工业

园区昌州大道东段 29 号

工业 出让

2043.6.5 6,758.3

211房地证 2008 字第

20028 号

2043.6.5 7,362.1

211房地证 2008 字第

20029 号

2043.6.5 7,362.1

211房地证 2008 字第

20030 号

2043.6.5 2,264.3

力帆科技动力

渝国用（2004）第 1210

号

上桥张家湾 060# 工业 出让 2046.6.30 8,811

渝国用 （2001） 字第

350 号

上桥张家湾 060# 工业 出让 2051.8.31 1,242

渝国用（2004）第 1212

号

上桥张家湾 060# 北侧 工业 出让 2050.12.21 2,989

国用 （2004） 第 1209

号

上桥张家湾 060# 北侧 工业 出让 2050.12.21 3,163

力帆资产管理

113房地证 2006 字第

04160 号

北部新区经开园金开大道 1539

号

工业 出让

72,037.2 平方米

终 止 日 期 2053

年 8 月 12 日 ；

28,292.6 平方米

终 止 日 期 2054

年 3 月 23 日

100,329.8

力帆乘用车

113房地证 2006 字第

04170 号

重庆北部新区经开园金开大道

1539 号

工业 出让

57,671.1 平方米

终止日期为 2053

年 8 月 12 日 ；

20,818.3 平方米

终止日期为 2054

年 3 月 23 日

78,489.4

113房地证 2007 字第

03974 号

重庆北部新区经开园 B 08- 1、

B 08- 2、B 08- 3、B 05- 2 号地块

- 1#

工业 出让 2056.12.18 89,906.6

113房地证 2009 字第

05846 号

重庆北部新区经开园鸳鸯团 D 52

西侧宗地

工业 出让 2059.3.14 60,942

力帆内燃机

106房地证 2009 字第

18284 号

南岸区海棠新街 38 号 工业 出让 2052.7.5 16,276

渝国用(2002)字第 458

号

南岸区海棠新街 38 号 工业 出让 2052.7.5 15,565

力帆摩托车产

销

渝国用(2003)字 337 号 沙坪坝张家湾 017 号 工业 出让 2048.7.31 5,480

渝沙国用 2004 第 1896

号

上桥张家湾 31 号 8、9 单元 住宅 出让 2043.12.21 313

104房地证 2008 字第

508875 号

上桥张家湾 31 号 住宅 出让 2043.12.21 176.4

江门气派摩托

车

新国用(2003)第 01789

号

今古洲经济开发试验区临港工业

区

工业 出让

2053.5.20 66,667

新国用(2004)第 01777

号

2054.4.7 28,209

新国用(2004)第 01776

号

2054.4.7 52,820

新国用(2005)第 00330

号

2054.12.31 56,577

新国用(2006)第 00628

号

2056.1.27 7,904

新国用(2006)第 00629

号

2056.1.17 68,126

力帆汽车

渝国用（2004）第 184

号

北碚区梨园村 72 号 工业 出让 2054.1.10 87,040.3

212房地证 2010 字第

01732 号

璧山县青杠街道塘坊村 2、3、4、5、

6、7、8、9 社

工业 出让 2060.2.9 75,488

力帆呼市部件

呼 国 用 （2009） 第

00111 号

玉泉区姜家营大街北侧 工业 出让 2057.7.15

1,016.7

呼 国 用 （2009） 第

00110 号

7,840.3

呼 国 用 （2009） 第

00109 号

1,309.9

呼 国 用 （2009） 第

00111 号

207,045

2、专利及专利申请权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公司拥有有效专利权 1,566项（国内 1,531项，国外 35项），国内专利类别情况如

下表：

专利类型 数量

发明专利 69

实用新型 405

外观设计 1,057

合 计 1,531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公司拥有专利申请权 1,023项（国内 1,010项，国外 13项），国内专利申请权类别

情况如下表：

专利类型 数量

发明专利 226

实用新型 198

外观设计 586

合 计 1,010

3、商标及商标申请权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公司拥有商标权 1,128项，其中国内 742项、国外 386项；共拥有商标申请权 150

项，其中国内 55项、国外 95项。

主要商标权的详细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标识 注册号 注册时间 类别

1 力帆(正) 3006318 20040721 7类

2 力帆(正) 868524 19960907 12类

3 力帆(正) 3025665 20040628 12类

4 力帆 LIFA N (斜) 3949330 20060414 12类

5 LIFA N (正) 3022685 20030128 12类

6 LIFA N (斜) 3224615 20030628 12类

7 力帆水冷 3551632 20041214 12类

8 轰轰烈 H O N LE I 1191129 19980714 12类

9

LIFA N �力帆集团

LLL及方图

3175388 20040814 12类

10

LIFA N �力帆集团

LLL及条图

3175387 20040814 12类

11 气派 Q IPA I 3099673 20030314 12类

12 力帆 520 4532631 20071221 12类

13 LIFA N 520 4544959 20071221 12类

14 SK Y G O 及 S 图 3851873 20060621 7类

15 SK Y G O 及 S 图 1737652 2002.3.28 12类

16 SK Y G O 及太阳图 1566150 20010507 12类

17 SK Y G O 3235760 20030714 12类

18 LLL图 3027180 20030307 12类

(

下转

B6

版

)

力帆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力帆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

重庆市沙坪坝区上桥张家湾

60

号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

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618

号

）


